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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永長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贊助公益方案補助辦法 
2024 年 3 月修訂 

2023 年 7 月制訂 

一、 實施目的： 

協助中小型非營利社會福利團體、機構辦理公益慈善相關服務，關照弱勢族群。 

二、 申請資格： 

（一） 於中央或地方正式法人登記立案 3 年，章程以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組織任務之團

體及機構；恕不接受個人提案申請，亦不接受公關單位、表演團體等營利單位代為

提案申請。 

（二） 申請單位前一年度經費新台幣 3,000萬元以下。 

（三） 每單一法人提案分支單位由總會／主事務所統籌提出申請。 

三、 補助範圍、原則： 

有助提升社會、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少年、婦女、身心障礙者、老人等福利公益慈善相

關服務等項目，以長期執行並可提供直接助益於關懷服務個案之方案為佳。有關單位一般

行政運作之人事或會務費用，恕不受理。 

四、 申請方式： 

（一） 全年度受理申請，書面文件寄至 104452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7號 3樓-10，電

子檔傳送至 info@evergloryfoundation.org.tw，或提供雲端下載連結。 

（二） 申請文件包括（下列資料書面及電子檔皆需提供）： 

1. 申請單位公文。 

2.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1) 聯絡人：單位、職稱、電話／手機、Email。 

(2) 組織概況：組織架構及員工人數、服務內容（項目、主要服務對象等說明）、

近兩年服務績效（請簡述）。 

(3) 方案緣起。 

(4) 方案目標。 

(5) 服務對象及人數（次）。 

(6) 執行內容、執行期間、執行人員名冊（含年資），請註明為首次或持續辦理。 

(7) 經費概估及來源：請依申請來源逐一分項說明，如：單位自籌／申請本補助

／縣市政府補助／中央社會福利或公益彩券回饋金等。 

(8) 預計服務推廣方式、效益及成果。 

3. 申請單位附件： 

(1) 提案單位簡介。 

(2) 最新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 最新組織章程。 

(4) 董（理）監事名冊（含姓名、經歷、現職）。 

(5) 最近兩年度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需經主管機關核備通過之版本）。 

(6) 所提方案過去兩年執行成果。 

（三） 申請文件無論通過補助與否，一律不予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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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流程： 

 

 

 

 

 

 

 

 

 

 

 

 

 

 

 

 

 

 

 

 

 

六、 評選指標： 

（一） 申請單位的執行能力、外部資源連結能力、財務狀況清楚、人力配置合理。 

（二） 申請計畫的需求性、可行性、預估成效，以及是否具效益擴散。 

七、 獲補助注意事項： 

（一） 獲補助單位需提供存摺封面影本且戶名需與申請單位名稱相同。待收到補助款，需

提供捐款收據，收據內容包含受贈單位全名、統編、註冊地址，並載明本會全銜、

統編。 

（二） 獲補助單位需配合本會進行方案執行追蹤。 

八、 結案報告： 

（一） 獲補助單位應於方案執行結束 2個月內完成結案。 

（二） 結案文件包括：  

1. 結案單位公文。 

2. 結案報告，內容應包含（書面及電子檔皆需提供）： 

(1) 聯絡人：單位、職稱、電話／手機、Email。 

(2) 方案執行內容、執行期間、方案合作及贊助單位說明。 

(3) 服務成果：含服務人數／人次與具體成效。 

(4) 經費明細：方案總支出經費、募得總經費（請詳列各主要補／贊助來源）。 

(5) 方案執行者回饋（500字內）。 

(6) 相關文宣、媒體露出等。 

3. 方案執行照片 10張（含服務過程等，原始相片電子檔）。 

（三） 配合至本會現場分享結案成果，必要時可線上辦理。 

現場簡報及實地訪視 

寄送申請資料 

通知審查結果 

撥付款項 

書面審查 

不定期實地訪視 

完成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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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一） 申請單位需詳實確認方案可執行性，本會對申請案保有最終同意權與額度決定權。 

（二） 申請單位所提具之申請文件內容應遵循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若有違導致爭議或

違法事宜，概與本會無涉，由申請單位負擔全部責任。 

（三） 本會保留審核與訪查申請案之權力，申請單位不得隱瞞或拒絕訪查，若有謊報詐騙

情事者，或申請補助後 6 個月內非正當合理事由未能執行申請內容，本會除追回

補助款項外，亦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四） 申請單位方案於審查期間及執行期間，若獲公部門社會福利補助、長照發展基金補

助、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應主動告知本會所獲得補助之項目及額度，避免資源重

複領取。若未主動告知且經查有重複領取補助情事，本會保留追回補助款項之權利。 

（五） 本會得隨時評估、變更或終止經費提供，以防申請單位不合理執行或方案經費任意

轉換使用。 

（六） 為使社會資源妥善運用及宣導，本會得使用申請案有關資料進行會務推展工作。 

（七） 本會得視情況修正或終止本辦法，修正或終止時亦同。 

 


